
辽宁省  霸砧蠕篱铺哉镶文件

辽药采领办[2016]17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直接挂网采购药品参考价和

报价等有关事项规定的通知

各市、绥中县、 昌图县卫生计生委 (卫生局 )， 省属各医疗机构，

各有关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根据《辽宁省 20l5年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辽

卫发[20l5]68号)和《辽宁省医疗机构药品直接挂网采购实施

方案》 (辽卫发 [2015]的号)要求， 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了 《辽

宁省直接挂网采购药品参考价和报价等有关事项的规定况现予

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辽宁省直接挂网采购药品

参考价和报价等有关事项的规定

根据《辽宁省 20巧年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辽
卫发[20l5]68号)和《辽宁省医疗机构药品直接挂网采购实施

方案》(辽卫发 [2015]阴号)要求， 结合实际情况， 现就直接挂

网采购药品参考价和企业报价有关问题制定规定如下 :
一、 参考价依据及采集工作

参考价依据为全国各省 (广东省、 重庆市除外)现行采购
价， 由参与药品挂网采购活动的生产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在辽宁

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上统一填报。 现行采购价包括全

国各省集中采购中标价、 备案采购价格及常用低价药品挂网价

等在内的所有该省正在执行的价格。同一生产企业的同通用名、

剂型、 规格药品， 所有包装规格 (含本次直接挂网采购未申报
包装规格)的现行采购价均必须填报。 如果同一生产企业的同
通用名、 剂型、 规格药品在同一个省有 2个及以上包装规格，

将以差比计算后现行采购价格最低的包装规格为代表品差比计

算其他包装规格的现行采购价。

20l4年1月 1 日后公布中标结果的， 无论是否有交易记录

均需填报; 2014年以前公布中标结果的， 如果 2014年 1月 1
日后没有交易记录可以不填报。 同一药品同一省份现行采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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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及以上价格的 (例如: 分别参加基药和非基药采购活动
产生两个价格或常用低价药品在各地市有不同价格竿情况L填

报最低价格。

省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将依据国家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数据进行抽查、 比

对。 如通过数据比对、 面向社会公示或者被投诉举报等发现生

产企业不按要求如实填报相关信息的， 一经查实， 将依据《辽

宁省20H年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扒辽卫发[2015]68
号)第七章第二款有关生产企业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情况进行
违约违规处理， 即: 如果参与投报的 2个及以下品规出现信息
不实的情况， 将取消对应产品的挂网采购资格; 如果同一生产
企业参与投报的 3个及以上品规出现信息不实的情况， 将直接

取消该企业所有产品的挂网采购资格。

二、 挂网参考价的制定

以全国各省现行采购价最低的三个省平均价与辽宁省现行

采购价两者之间的低值作为挂网参考价。 无挂网参考价依据的

药品， 取同生产企业、 同通用名、 同剂型的药品为参照品， 按

药品差比价规则计算挂网参考价， 同生产企业有多种含量规格

或包装规格的以单位含量价低者作为参照品进行差比价换算;
没有同生产企业、 同通用名、 同剂型药品的， 取其他生产企业

同通用名、 同剂型、 同规格药品的最低三个省平均价作为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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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 没有其他生产企业同通用名、 同剂型、 同规格药品的，

取最接近规格  (规格差距相同时，取小规格)的最低三个省平均
价。 参照药品差比价规则计算挂网参考价; 参考价不足三个省
份的， 取所有省份最低现行采购价的平均价作为挂网参考价;
没有其他生产企业同通用名、 同剂型药品的， 由专家依据相关

规则设定参考价。

对于限价采购常用低价药品， 以上述同样方法产生挂网限

价。

挂网参考价和限价采购常用低价药品清单内药品的挂网限

价面向投标企业和社会公示，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挂网参考价

和限价采购常用低价药品清单内药品的挂网限价经生产企业确

认后直接挂网， 作为医疗机构制定采购价格的参考依据。

三、 企业报价

生产企业要按照差比价规则报价。

四、 价格调整

实施价格联动机制， 同一生产企业、 通用名、 剂型和规格

的药品， 凡在辽宁省内产生新低采购价格的， 各地、 各医疗机

构须及时上报省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采集并作为新的挂网参考价。

五、 采购主体与组织

医疗机构是议价、 采购的主体， 鼓励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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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联合开展带量采购。 辽宁省直接挂网采购药品挂网参考价发

布 30日内， 各级医疗机构要完成议价和制定采购价格工作， 并

以市为单位报省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作为挂网采购价。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

和监管， 本辖区内医疗机构开展直接挂网采购药品议价， 市级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做好组织、 引导， 并通过辽宁省药品和医

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开展网上议价。 凡在本辖区医疗机构产生

新低采购价格的， 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耍及时采集、 上报省

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实行

全省联动。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尊重医疗机构的采购主体地位，

不得通过打包采购等任何形式变相干预直接挂网采购的行为和

价格。

十


